
1. 一般事項 
 

1.1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為法定機構，負責執行現有的反歧視法例，即《性別歧視 
 

條例》、《殘疾歧視條例》、《家庭崗位歧視條例》和《種族歧視條例》。平機會 
 

在履行法定職責時，會對投訴進行調查，以嘗試調解涉及糾紛的各方，平機會亦有 
 

責任透過公眾教育，推廣平等機會的觀念。 
 

1.2  平機會瞭解到，在接獲的投訴當中，有接近八成是與僱傭範疇有關，因此平機會擬 
 

與僱主和僱員一起合作，以確保大家認識在職場內推行平等機會的準則，為此，平 
 

機會設立了一個非牟利的會員制組織，就企業和機構在職場推行平等機會提供支 
 

援。 

 

2. 名稱 
 

平等機會之友會(該會) 。 

 

3. 宗旨 
 

該會宗旨是為僱主、人力資源從業員、職場培訓員和負責平等機會事宜的工作人員建 
 

立網絡平台，並向他們提供資訊、培訓及專業意見，以提升他們對法例的認識，並協 
 

助僱主推行良好管理常規。 

 

4. 平機會的角色 
 

平機會是該會的管理人，負責為按此等宗旨及規則營運該會而提供一切所需的設施 

(網上項目、免費講座、聚會等 )。 

 

5. 管理 
 

該會所有事務的一般管理由平機會或平機會所委任的代表全權操控及處理。 

 

6. 會籍 
 

6.1  申請個人會籍的人士必須年滿 18歲。 
 

6.2  會籍年費為： 
 

6.2.1 個人會籍港幣 350元及 
 

6.2.2 企業會籍(兩名僱員)港幣 600元。 
 

6.3  會費需於獲接納為會員時繳付，並於其後每年續新會籍時或於平機會所定的其他 
 

時間繳付。 
 

6.4  平機會有權完全免除會費。 
 

6.5  申請會籍的人士必須填寫及提交平機會所指定的申請表，並完成所需申請程序，申 
 

請者最少三日後便可獲平機會接納為該會會員。 
 

6.6  會籍申請是否獲得接納由平機會全權決定。 

 
1 



7. 登記冊 
 

7.1  須保存一份載有會員姓名/名稱及聯絡資料的登記冊。 
 

7.2  會員必須將其聯絡資料及任何相關變更知會平機會。 
 

7.3  除會員本身或經會員事先同意外，此等資料不會提供予任何其他人士。 

 

8. 享受會籍優惠 
 

8.1  會籍不會自動賦予會員享有該會所提供的會籍優惠或任何部份優惠的資格。 
 

8.2  要享用優惠，會員必須符合平機會不時訂定的有關收費及其他方面的條款及條件。 
 

獲接納為會員的人士在繳付首次年費後便會成為該會的會員，可享用會籍的全部優 
 

惠，且會被視為已同意受此等規則所約束。 

 

9. 終止會籍 
 

9.1  任何會員如欠交會費超過兩個月，平機會可終止其會籍。 
 

9.2  被終止會籍的會員，其姓名/名稱會從註冊會員的登記冊上刪除，其會員身份將即 
 

時終止，並且失去所有身為會員的權利。 

 

10. 會籍結束 
 

會員在以下情況可結束會籍： 
 

10.1  根據規則第 9項，或 
 

10.2  透過申請退會 - 必須以書面知會平機會，並一併繳交在退會當日為止欠交的會費， 
 

或 
 

10.3  按規則第 11條而被暫停或開除會籍。 

 

11. 行為操守 
 

會員如作出以下行徑，平機會可開除或暫停其會籍，而暫停會籍的時間由平機會決定： 
 

11.1  作出有違該會規則或規例的行為，或 
 

11.2  作出有損該會或該會成員利益的行為，或作出平機會認為不適合其會員身份的行 
 

為。 

 

12. 規則 
 

平機會有權不時撤銷、更改、補充或修改該會的規則，且在解釋此等規則及處理所有 
 

涉及該會事務和會員操守的糾紛方面，具有唯一的權力。 

 

13. 釋義 
 

在此等規則中： 
 

13.1  所使用的男性稱謂也包括女性，單數也包括複數，及 
 

13.2  標題僅爲方便查閱而設，並不影響內文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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